
經濟部租稅優惠及補助或獎勵案件有違反環境保
護勞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律且情節重大認定
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依產業創新條例（以下簡稱產創條例）

第十條至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

例（以下簡稱生醫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及中小企業發展條例

（以下簡稱中小條例）第三十六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認定申請適用

租稅優惠、補助或獎勵之企業有無違反環境保護、勞工或食品安全

衛生相關法律且情節重大情事，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最近三年：如係申請適用租稅優惠者，以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期間截止日往前計算三年；如係申請補助或獎勵者，

以第三點彙整當年度十二月三十一日往前計算三年。 

(二)企業：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三)環境保護法律：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理

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環境用藥管理法、

飲用水管理條例、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法規。 

(四)勞工法律：勞動基準法、最低工資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

關法規。 

(五)食品安全衛生法律：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及其相關法規。 

(六)各法律主管機關：環境保護、勞工或食品安全衛生法律所定之

各該中央主管機關。 

(七)單次：因同一違法行為違反同一行政法上義務，經裁處罰鍰。 

(八)原處分機關：就第三點第二項違法情事作成處分之機關。 

三、本部應於每年二月底前函請本部所屬機關(單位)提供前一年度申請

適用租稅優惠、補助或獎勵之企業名單，由本部彙整後通知各法律

主管機關。 

各法律主管機關應於接獲通知後，依本部所定時限函復前項名

單內企業最近三年之違法情事，並說明違法內容、違法期間、違法

營業場所或廠區、法律依據及裁處內容。 



前項所稱違法期間，應以裁處日期為計算基準。     

四、本部為第一點之認定時，得組成審查會審查之。 

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由本部次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召

集人兼主席，各法律主管機關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部就環境

保護、勞工、食品安全衛生及產業發展等領域之專家、學者選聘之。 

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會議時，應指派代理人主持；各法律主管

機關應指派代表出席。 

審查會會議應有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專家、學者委

員應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開會。 

委員與受審查企業有利害關係者，應予迴避；如有其他情形足

認委員有不能公正執行職務時，本部得要求該委員迴避。 

為利案件審查，原處分機關應派員出席審查會會議，本部並得

通知受審查企業出席或以書面陳述意見。 

五、審查會會議應就第三點第二項企業之違法情事，依產創條例、生醫

條例及中小條例之立法意旨，認定其違法情節是否重大。 

企業違法情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審查會會議原則應認定其違

法情節重大： 

(一)違反環境保護法律，單次被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罰鍰，或於

同一營業場所或廠區最近三年累計被處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

上罰鍰。 

(二)雇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致其僱用勞工發生死亡職災，或違反

勞動基準法及最低工資法，單次被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

罰鍰，或於同一營業場所或廠區最近三年累計被處新臺幣四百

五十萬元以上罰鍰。 

(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法律，單次被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罰鍰，

或於同一營業場所或廠區最近三年累計被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罰鍰。 

企業違法情事係基於天災、事變等不可抗力或其他不可歸責於

企業之事由者，得經審查會會議認定非屬情節重大。 

六、企業之違法情事經審查會會議認定屬情節重大者，本部應撤銷或廢

止該企業違法期間內依產創條例獲得補助或獎勵原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依法追回該企業所受領之利益；其涉及租稅優惠者，應函知

財政部依法辦理。 

前項應追回所受領補助或獎勵之企業名稱，本部應於處分確定

後，於網站公開之。 


